
《天津市政府投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后评估报告
为进一步增强我市政府投资管理能力，提升政府投资质量效益，市发展改革委于2020年12月制定印发了《天津市政府投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（津发改规〔2020〕10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。自2020年12月10日起施行，2025年12月10日废止。近日市发展改革委牵头对文件实施效果进行后评估，形成了后评估报告，具体情况如下。

一、评估背景

2019年，《天津市政府投资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经第十七届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，于9月1日起正式印发施行。为更好承接《条例》落地实施，市发展改革委制定了《实施细则》。自实施以来，《实施细则》围绕项目决策、资金安排、建设实施、信息共享、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完善工作机制和管理制度，在规范投资行为、保障资金安全、提升投资效能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。近年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提高政府投资效益的相关文件，对做好政府投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，亟需对《实施细则》有效性及适配性进行系统评估，为制度优化提供依据。

二、评估范围

（一）内容覆盖：《实施细则》全文34条条款，重点聚焦政府投资决策、政府投资计划管理、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、政府投资监督管理四大环节。
（二） 实施主体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审计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主管部门及项目建设单位。
（三）时间跨度：2020年12月《实施细则》正式实施至2025年11月。

三、《实施细则》核心成效

（一）有效发挥政府投资示范带动作用。科学合理编报政府投资计划，集中有限资金主要支持三类项目：一是重大骨干项目。优先保障已纳入国家和市级发展规划、专项规划、政府工作报告及市委、市政府确定的，对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带动作用，政府必须要干，急需资金支持的重大骨干项目。二是民生保障项目。重点支持群众关注度高、需求迫切的民生类项目，包括民心工程相关项目以及疫情防控、防汛排涝、保障居民小区入住需求的市政配套等项目。三是在建续建项目。重点安排当前在建并且能够马上形成实物工作量的项目。

（二）严格项目审批程序，大幅压减投资规模。按照国家对政府投资分类管理相关政策要求，严格控制新上项目数量，落实“先评估、后决策”，制定管理办法，发挥咨询机构作用，审慎考虑新建项目建设必要性、可行性和财政承受能力，确保科学评估决策。近年来，基本不安排一般公共预算资金，地方政府债券资金规模也逐年递减。

（三）资金管控刚性增强，风险防线持续筑牢。从严管控“三超”，发挥好超概算审查机制作用，除国务院《政府投资管理条例》《天津市政府投资管理条例》规定的因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概算调增外，项目建设投资不得超过核定的投资概算。从严审核可研投资估算、初步设计投资概算，确保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花。

四、评估结论

《实施细则》作为《条例》的配套细化文件，实施以来成效显著，通过投资计划刚性管理、审批服务规范便捷、资金管控全面精准，促使政府投资行为更加规范，投资效能持续提升，在保障民生需求、支撑战略实施、防控财政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同时，《实施细则》需结合我市工作开展实际，进一步强化投资计划管理、审批流程规范、完善协同监管，推动《实施细则》持续优化升级。



